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跨國雙學位修業規定

中華民國98年02月25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
中華民國99年5月25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中華民國99年5月27日98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
1. 依據「國立金門大學與國外大學院校辦理跨國雙學位制實施辦法」訂定「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跨國雙學位修業規定」。

2. 修業期程：修讀本系跨國雙學位之外籍學生修業時間應滿兩年（四學期）。

3. 課程規劃：修讀本系跨國雙學位之外籍學生，應於修業期限內修畢下列三領域課程至少40學分，且與原就讀學校已修學分數合計達128學分。

（1） 文化資產保存領域：（12學分）

A. 環境與文化體驗（2學分）

B. 文化資產保存概論（2學分）

C. 世界遺產專題（2學分）

D. 空間與文化（2學分）

E. 文化人類學導讀（2學分）

F. 文化產業經營管理（2學分）

（2） 文化與藝術領域：（18學分）

A. 台灣的民俗文化與藝術（3學分）

B. 台灣博物館導讀（3學分）

C. 台灣美術史與美術運動（3學分）

D. 亞洲的歷史與文化遺產（3學分）

E. 中國文化I（3學分）

F. 族群關係與文化（3學分）

（3） 語文與文學領域：（27學分）

A. 中文會話I, II, III, & Ⅳ（3學分×4）

B. 中文寫作I, II（3學分×2）

C. 古代中國思想（3學分）

D. 亞洲文學（3學分）

E. 二十世紀影像中的中國文學（3學分）
4. 本修業規定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、院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及教務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






